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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 

2486 号文”核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联证券”）于 2021 

年 9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人 A 股股票 453,654,168 股，发行价格 11.22 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89,999,764.9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982,988,193.57 元。公

司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国联证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保荐机构负责对公司的持续

督导工作。 

同时，鉴于国联证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尚在持续督导期内，中

信建投证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承接了原保荐机构南

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剩余期间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信建投证券对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集团”）

及其相关企业、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开展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一）与国联集团及其相关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2021 年年度上限 2021 年实际发生金额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证券经纪服务收入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 8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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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2021 年年度上限 2021 年实际发生金额 

资产管理收入 不确定性，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258.87 

承销收入 226.42 

财务顾问费收入 160.45 

投资咨询费收入 277.08 

期货交易手续费支出 32.81 

期货投资咨询费支出 113.21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认购公司收益凭证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

不确定性，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400.00 

认购公司质押式报价回

购产品 

单日最高余额 15,540.30

万元 

资金拆入 10,000.00 

物业租赁及相关服务 租赁收入 收入不超过 300 万元；支

出不超过 3,370 万元
注 1。 

68.22 

租赁支出 1,460.04
注 2 

物业及相关支出 799.09 

注：1、租赁物业支出包括租金支出（含租赁负债利息支出）和相关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 

2、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物业实际发生金额

包括租金支出（含租赁负债利息支出）和相关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2021 年相关使用

权资产的折旧费合计为 1,217.46 万元。 

（二）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法人 
2021 年年度上

限 

2021 年实际发

生金额 

证券和金融产品

服务 

证券经纪服务收

入 

中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因业务的发生及

规模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170.57 

其他 0.22 

资产管理收入 

无锡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9.48 

无锡威孚高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8.11 

投资咨询费收入 

无锡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52.00 

其他 0.01 

（三）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为关联自然人提供证券经纪服务取得收入2.65万元，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取得收入9.40万元，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取得收入4.59万元。关联自然人认购公司

质押式报价回购产品单日最高余额20万元。 

二、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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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国联集团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上限及

说明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证券经纪（含席位租赁）服务、期

货 IB 服务、证券资产管理服务、代销金融产品

服务、财务顾问服务、承销保荐服务、证券投资

咨询服务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

务。 

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信托计划管理服务、期货经

纪服务、期货投资咨询服务、商业保险服务以及

经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

务。 

因业务的发生及

规模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进行卖出回购

交易；认购关联方发行的信托计划等产品；关联

方认购本公司发行的收益凭证、债券、资产支持

证券及质押式报价回购产品；同业拆借。 

因业务的发生及

规模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物业租赁及相关服务 

关联方租赁公司物业。 

公司租赁关联方物业，关联方提供相关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设备租赁、物业管理、安保及花卉租

赁等服务。 

收入不超过 300

万元；支出不超

过 3,370 万元
注
。 

注：租赁物业支出包括租金支出（含租赁负债利息支出）和相关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 

公司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国联集团及其联系

人发生的关连交易，按照公司于2020年12月与国联集团签署的《证券及金融框架

协议》、《物业租赁及相关服务框架协议》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确

定的2021年至2023年年度上限执行。 

（二）与其他关联法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上限及

说明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证券经纪（含席位租赁）服务、期

货 IB 服务、证券资产管理服务、代销金融产品

服务、财务顾问服务、承销保荐服务、证券投资

咨询服务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

务。 

因业务的发生及

规模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进行买入返售

或卖出回购交易；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

场进行债券自营交易；与关联方在柜台市场或监

管部门认可的交易场所开展场外衍生品交易；与

关联方进行收益权转让交易；认购关联方发行的

基金、理财产品、收益凭证或信托计划；关联方

认购本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收

因业务的发生及

规模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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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上限及

说明 

益凭证、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及质押式报价回购

产品；同业拆借；与关联方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进行挂牌股票的转让交易。 

（三）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关联自然人遵循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规定接受本公司

提供的证券经纪服务、资产管理服务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金融服务或认购本公

司的理财产品、收益凭证、质押式报价回购产品。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国联集团及其相关企业 

国联集团及其相关企业包括：国联集团；国联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本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国联集团及其控制企业的重要上下游企业；由

国联集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 

（二）其他关联法人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

（上述已列明的关联方除外）。 

（三）关联自然人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国联集团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一）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费及佣金将按照适用法律法规，并参考当时价格，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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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协商确定。 

（二）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将以该类型证券和金融产品当时适用的市场价格或市

场费率经双方公平协商进行。 

（三）物业租赁及相关服务 

双方租赁物业的租金参考与相关租赁物业类似地段及规模之物业的现行市

场租金水平，并经双方公平协商确定。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相关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的一部分，能为公司产生一定的收益，

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二）相关关联交易参考市场价格进行定价，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相关的关联

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的常规

业务，有利于充分发挥优质关联方客户资源优势，积极稳妥拓展公司业务。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以不优于对

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没有损害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符合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国联证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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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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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